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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信義區博愛國小 112學年度校內科展實施辦法 
一、依據：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要點 

二、目的： 

1.激發學生對科學研習之興趣與獨立研究之潛能。 

2.提高學生對科學之思考力、創造力、與技術創新能力。 

3.培養學生對科學之正確觀念與態度。 

4.增進師生研習科學機會，倡導科學研究風氣。 

5.改進自然科學教育方法及增進教學效果。 

6.選拔優秀作品參加臺北市科學展覽。 

三、展覽內容：學生於當年教學內容中選擇適當的科學研究主題。符合科學性、教

育性、普遍性、鄉土性、真實性、安全性為原則。 

四、展覽科別 

1.數學科               2.物理科              3.化學科  

4.生物科               5.地球科學科  

6.生活與應用科學科(機電與資訊)    

7.生活與應用科學科(環保與民生) 

五、展覽組別 

三、四、五、六年級學生依年級分組，每件作品作者最多以 6位為限。 

★若成員有跨學年則依較高年級者為參賽組別 

六、活動流程 

活動流程 活動時間 內容說明 

報名 
9月 14日~ 

10月 18 日 

學生組隊，由級任老師代為上網報名,並於校園布告欄公

告計畫之附件自行下載作品說明書檔案。 

完成作品

說明書 

9月 14日~ 

10月 18 日 

1. 作品說明書自行上網下載。 

2. 學生自定題目，簡述形成此題目的動機及研究目的，

並預計透過何種方法進行研究。 

3. 請自然老師協助指導-完成作品說明書。 

【
初
審
】 

收
件 

10月 19日~ 

10月 20 日 
繳交作品說明書。 

初
審 

10月 25日~ 

11月 1日 

1. 評審項目為題目、研究動機、目的、所需器材、過程

及參考資料。 

2. 不排名次，只淘汰未初步完成上列項目者。評審老師

於初審時將於說明書上提出建議與改進方法。 

3. 預計 11 月 6日公佈初審通過名單。 

持續實做 
11月 6日~ 

12月 17 日 

1. 初審通過者領取書面紙，請將實驗過程及結果書寫於

海報上，橫式書寫。 

2. 依原計畫及初審指導建議繼續完成科展作品。 

3. 自行練習作品在複審時所需解說部份。 

(每組約 3-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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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
審
】 

收

件 

12月 18日~ 

12月 19 日 
12月 20 日~12 月 29 日張貼於教務處外走廊。 

複

審 
12月 26 日 

評審選出四~六年級優秀作品，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科展。 

備註：全國賽規定國小組學生參賽資格為四至六年級 

指導改進 
12月 29 日~ 

市賽繳件 

1. 指導老師針對學生的作品加強改進及指導。 

2. 教務處針對學生的送件資料格式等加強改進及指導。 

3. 校內最後送件：113 年 3月(暫定) 

送件比賽 (臺北市預計 113年 3月收件) 

七、評審標準: 

1.研究主題 

  (1)清楚且聚焦 

  (2)對相關研究領域有貢獻 

  (3)可用科學方法檢驗 

  (4)鄉土之相關性 

2.創意、學術或實用價值 

  (1)有原創性，方法具可行性 

  (2)對科學、社會或經濟有產生影響之潛力 

3.科學方法之適切性 

  (1)設計周全之研究計畫 

  (2)控因及變因清楚、適當及完整 

  (3)有系統地收集數據及分析 

  (4)結果具有再現性 

  (5)適當地應用數學及統計方法 

  (6)數據足以證實結論及釋義 

4.展示及表達能力(複審階段) 

  (1)海報資料具邏輯性 

  (2)海報有清晰之圖表及圖例 

  (3)備實驗紀錄簿(研究日誌)及參考文獻 

  (4)回答問題清楚、簡潔，且思考縝密 

  (5)了解與作品相關之基本科學原理 

  (6)了解結果與結論之釋義及限制 

  (7)處理與執行作品之獨立度 

  (8)團體作品所有之作者對於作品都理解且都有貢獻 

  (9)未來進一步研究構思與方向 

八、評審者： 

聘請自然領域相關教師擔任評審。  

九、獎勵： 

1.各年級取特優、優等、佳作各若干名，獲選作者頒發獎狀鼓勵，並於兒童朝

會公開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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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優秀作品由自然領域相關教師共同投票決定四件代表本校參加臺北市中小學

科學展覽，並由校內自然教師予以進行培訓，爭取榮譽。 

十、附則： 

1.學生應選擇適當的科學研究主題。 

  (1)選擇主題必須考慮： 

    A.主題清楚明確，可選擇學校或住家附近具鄉土性之研究主題。 

    B.應具有自然保育之觀念，對動、植物或自然生態避免做無謂犧牲。 

    C.儘量利用學校或社區中現有器材設備資源為原則。 

  (2)決定研究主題後，應主動蒐集與主題相關之參考資料: 

    A.瞭解類似主題，別人曾利用之材料、方法、以及已研究至何種程度。 

    B.分析各有關資料相似點與不同點，決定是否有可改進之項目。 

  (3)根據分析資料結果，擬定研究計畫，此計畫須包括： 

    A.研究動機 

    B.研究過程或方法 

    C.研究資料、設備及器材 

    D.設計、討論如何表達所獲得資料方法 

2.研究過程中應將各項研究或實驗過程詳細記錄，做成研究或實驗日誌，研究

日誌或實驗觀察原始紀錄本(需裝訂成冊)應攜往評審會場供評審委員審閱。 

3.報名表可打字或正楷手寫，作品說明書請按規定格式以電腦繕打及列印。 

4.作品請盡量以文字及圖片說明，若有實物展出，以深 60 公分，寬 70 公分，

高 50 公分為限，以不影響海報展示，且重量不得超過 20 公斤為原則。過大

過重之物品不得送展，若有必要得採影片方式展示。 

5.危險物品不得送展，凡採用電流驅動或照明之作品，應適用 110伏特及 60週

波之交流電源，電源接線加裝保險絲，最高電流不得超過 3 安培，使用電源

前，請先洽教務處，展覽會場不提供水源，所有化學品包含水，禁止以任何

方式現場展示。 

6.參賽作品不得抄襲他人作品，亦不得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若有違反著作權

或專利事項，將取消參賽資格。  

十一、本實施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